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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3_95_E8_80_83_E8_c36_52796.htm 第三章 合同的效力 【重

点法条】 第四十四条 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

规定。 第八条 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

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合同法解释(一)

》第九条 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准、登记等手

续才生效，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手续

的，或者仍未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

该合同未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登记手续

，但未规定登记后生效的，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合

同的效力，合同标的物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不能转移。 合同法

第七十七条第二款、第八十七、九十六条第二款所列合同变

更、转让、解除等情形，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相关法条】 

本法第45～46条。 【意思分解】 对第44条的准确理解，是把

握《合同法》第三章“合同的效力”的基本前提，也是每一

位考生理应具备的理论基础知识。 1首先看第44条与第8条的

关系 依第8条，合同依法成立即对当事人具有法律拘束力，

此处的法律拘束力是指合同对当事人的一般拘束力。这种拘

束力的内容是： （1）当事人应当信约； （2）当事人不得擅

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由此可见，合同的一般拘束力是指当

事人对依法成立的合同应有最一般的尊重。而且，任何一个



合同的一般拘束力的内容都是一样的。 第44条规定的则是合

同的效力。合同是双方当事人为实现各自目的而达成的合意

，以意思表示为要素，而意思表示包括效果意思、表示意思

和表示行为。合同的效力即体现为双方当事人订立合同的效

果意思产生法律效力。如此说来，每一个合同的效力都是特

定的，各个合同之间的效力都是不同的。如买卖花瓶的合同

的效力体现在一方负有交付花瓶义务而取得价款的权利，另

一方负有交付价款义务而取得花瓶的权利上。但在房屋租赁

合同，一方负有交付房屋给他人占有、使用而享有获得租金

的权利，另一方则负有交付租金义务而享有占有、使用他人

房屋的权利。 2第44条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规范了合同成立与生

效的关系。 合同的成立与生效，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一

对概念。成立是指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达成了一致，生效是

指成立后的合同在法律上得到了肯定性评价，产生了当事人

意定的法律效力，也就是使合同获得了相当于法律的效力。

二者关系可表述为： （1）合同生效是以合同成立为前提的

，合同不成立即无所谓生效问题。反言之，一个合同生效了

，也就意味着它已经成立了。 （2）合同成立后不一定就生

效。合同成立后是否生效，主要分为几种情况：① 大多数合

同成立即生效，也即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是在同一时间；②

合同成立后永远不生效，也即无效合同；③合同成立后效力

处于悬空状态，是否生效要看合同成立时缺乏的生效要件后

来能否得到补正，即效力待定的合同；④合同成立后并不立

即生效，生效时间视所附期限于何时到来，即附始期的合同

；⑤合同成立后并不立即生效，能否生效，要视所附条件能

否实现而定，即附延缓条件的合同；⑥合同成立后并不立即



生效，只有完成了应当办理的批准、登记手续后才生效。 由

此可见，合同成立与生效之间的关系确实十分复杂。在以上

六种情形中，我们主要研究第①种和第⑥种，也即第44条的

第1款和第2款规定的情形。  3如果法律、行政法规（仅限于

以上两种立法性文件）明确规定某一类合同应当办理批准、

登记等手续才生效的，则此时批准、登记等手续即为该合同

的生效要件。未予办理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

。值得注意的是，依《合同法解释(一)》第9条之规定，只要

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办理了批准、登记手续的，人

民法院就应当认定该合同已生效。换而言之，该条解释变相

地后延了要求当事人完成批准、登记手续的期限，更有利于

保障更多的合同能够按生效合同处理。 更值得注意的是，《

合同法解释(一)》第9条实际上是区分了两类登记手续的。一

类是法律、行政法规明文规定为合同生效要件的，即上段中

我们所讲的与批准相并列的登记手续；第二类是法律、行政

法规虽明文规定某一类合同应当办理登记手续，但未规定为

生效要件的。如《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53条规定，城市房

屋租赁合同必须向房产管理部门进行登记，但这种登记的用

途是用于备案的，并非是房屋租赁合同的生效要件。质言之

，如果房屋租赁合同当事人未办理合同登记，并不影响该合

同的生效，只是不能产生物权移转的效力。 【不要混淆】 1

务必弄清楚合同成立与生效的关系。 2务必区分开《合同法

解释(一)》第9条规定的两类“登记手续”的不同效力。 3在

司法考试视野内，属于《合同法》第44条第2款规定的“应当

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合同，是指： (1)中外合资经

营企业合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3条)； (2)中外合作经



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5条)； (3)转让专利权

或专利申请权合同(《专利法》第10条)。 还应指出的是，城

市房屋买卖合同与城市房屋租赁合同都不属于第44条第2款的

情况。前者并不需要登记，只是转移房屋所有权时需要进行

“房屋产权过户”登记手续(而非“合同登记”)，后者确实

需要登记，但登记的性质是备案(《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53

条)而不是合同生效要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